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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行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院於民國 34 年 11 月 1 日自日本人接收，原隸屬司法行政部，

自民國 69 年 7 月 1 日院檢分隸後，改隸屬司法院，內部單位及員額編制如附組

織系統圖，係依法院組織法第 31 條規定設置，其職掌依法院組織法第 32 條所

訂管轄事件如下：  

1.關於內亂、外患及妨害國交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

2.不服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民、刑事訴訟案件。但法律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3.不服地方法院裁定而抗告之案件。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4.其它法律規定之訴訟案件。 

(二)內部分層業務：置院長 1 人，由法官兼任，綜理全院行政業務，審判部分設立

民事庭、刑事庭，由法官兼庭長分別辦理法定管轄案件，每庭除庭長外以法官

2 人組成，審判案件以法官 3 人合議行之，其中以法官 1 人行準備及調查證據

程序，以庭長充任審判長。民刑庭配置有民事紀錄科、刑事紀錄科，各設置科

長、書記官及通譯等人員，辦理審判紀錄、通譯事項，設錄事、執達員、庭務

員等辦理製作通知及傳票送達及庭內登記呼喚工作。民刑庭審判案件並配以法

警維持庭內秩序及呼喚證人、當事人等工作。行政業務設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 人，承院長之命令處理行政事務，分設民事科、刑事科、文書科、研考科、

總務科及訴訟輔導科等，各置科長，科內配以書記官，分別辦理有關行政、民

事、刑事案件紀錄業務以及有關總務文書事宜。另依據其組織法規分別設置會

計室、統計室、人事室、政風室、資訊室，分別辦理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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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說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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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說明表 

預 算 員 額
區 分 

本 年 度 上 年 度增 減 比 較
增 減 說 明

職 員 199 200 -1 

法        警 28 28  

技        工 1 1  

駕        駛 11 11  

工 友 10 10  

聘 用 35 36 -1 

約 僱    

合 計 284 286 -2 

移撥部分：移出通譯 1人、聘

          用法官助理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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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年度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6)年度施政計畫重點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實 施 內 容

一般行政 1.厲行考核獎懲，落實法官法及行政

  革新，樹立優良司法風氣。 
 

2.加強辦理訴訟輔導業務，落實便民

  禮民服務。 

 

3.提昇司法人員專業知能，增進辦案

  績效。 

 

4.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 

 

 

5.加強公有財產管理及維護。 

 

加強平時考核，貫徹獎懲公開，

強化公務紀律，落實獎優汰劣，

提升司法服務品質。 

包括解答詢問(含電話詢問、言

詞詢問、書面詢問、電子信件)、

撰繕書狀、輔導閱卷等。 

遴派人員參加多元化的訓練講

習，鼓勵在職進修，增進同仁專

業知能。 

持續推展法庭科技化、網路便民

服務線上即時查詢、資源共享整

合化、資訊安全制度化。 

房屋建築、車輛、辦公器具、電

氣設施及電腦設備等定期保養

及維修。 

審判業務 

 

1.辦理民事事件，落實審理集中化，

  採嚴格限制的續審制，落實合議制

  度，加強評議功能，提升裁判品 

  質。 

2.辦理刑事案件，落實嚴謹證據法則

  、強化交互詰問法庭活動，強化事

  實審功能，落實合議制度，加強評

  議功能，提升裁判品質。 

 

民事事件預計辦理 1,800 件。 
 

 

 

刑事案件預計辦理 3,600 件。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勘驗車 1輛及傳真機等設備。 

 

汰換法庭叫號系統、鑽孔機及碎紙機

等設備。 

 

 

汰換勘驗車 1 輛及傳真機等設

備，依預算分配之月份完成。 

汰換法庭叫號系統、鑽孔機及碎

紙機等設備，依預算分配之月份

完成。 

 

第一預備金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列，以支應

各項經費之不足。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請動

支，便利業務推展，促進行政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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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106)年度預算配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名   稱

合 計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22,650 22,65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0    30 

規費收入 21,271 21,271 

財產收入 29 29 

其他收入 1,320 1,320 

 

 
 

  

歲出部分： 423,219 420,716 2,503

一般行政 408,984 408,984 

審判業務 11,630 11,266    364

一般建築及設備 2,139  2,139

  交通及運輸設備 707  707

  其他設備 1,432  1,432

第一預備金 466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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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往年度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行情形 

(一)前(104)年度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行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實 施 成 果

一般行政 1.厲行考核獎懲，實行獎懲公開，

  樹立優良司法風氣。 

2.加強辦理訴訟輔導業務，落實便

  民禮民服務。 

3.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提升行政

  效能及資訊資源共享。 

4.改善辦公環境，提升辦公環境品

  質。 
 

本計畫全年度決算數占預算數 97.01%。

 

審判業務 1.維護審判獨立，確保優良司法風

  紀。 

2.強化事實審功能，落實合議制度

  ，加強評議功能，提升裁判品質。

3.本計畫全年度實際辦結民事事件

  1,594 件，刑事案件 3,543 件。   

 

本計畫全年度決算數占預算數 99.69%。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前棟辦公大樓電梯、影印機及

冷氣機等設備，均依計畫執行完畢。

 

本計畫全年度決算數占預算數 99.65%。

 

 

第一預備金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列，以支應

各項經費之不足。 

 

本年度申請動支 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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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決算辦理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全年度預算數(1) 決算數(2) 

科目名稱 

原預算 
追加

減數

第一

預備

金 

第二

預備

金 

合計 實現數

應收

(付)

數 

保留

數 
合計 

歲入超

收(短

收)或

經費賸

餘 

預算執行

率％ 
(2)/(1)

歲入部分：  35,951   35,951  29,545  29,545 -6,406 82.18

罰款及賠償

收入 
30   30 50   50 20 166.67

規費收入  35,172   35,172  28,467  28,467 -6,705 80.94

財產收入 29   29 25   25  -4 86.21

其他收入 720   720 1,003 1,003 283 139.31

     

歲出部分： 402,880   402,880 384,233 6,631 390,864 12,016 97.02

一般行政 389,058   389,058 370,809 6,631 377,440 11,618 97.01

審判業務 11,339  110 11,449 11,414 11,414 35 99.69

一般建築及

設備 2,017   2,017 2,010 2,010 7 99.65

 

其他設備 2,017   2,017 2,010 2,010 7 99.65

 

第一預備金 

 

466  -110 356 - -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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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5)年度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行情形 

1. 計畫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實 施 成 果

一般行政 1.厲行考核獎懲，實行獎懲公開，

  樹立優良司法風氣。 

2. 加強辦理訴訟輔導業務，落實便

  民禮民服務。 

3.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提升行政

  效能及資訊資源共享。 

4.改善辦公環境，提升辦公環境品

  質。 

 

預算累計執行數占已分配數 97.67%。 

審判業務 1.維護審判獨立，確保優良司法風

  紀。 

2. 強化事實審功能，落實合議制度

  ，加強評議功能，提升裁判品質

  。 

3.本計畫截至 6 月止民事事件辦結

  901 件，刑事案件辦結 1,634 件。

 
 

預算累計執行數占已分配數 93.91%。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公務機車 3輛。 

 

汰換監視系統、火災警報系統及影

印機等設備。 

 

預算累計執行數占已分配數 92.85% 

 

第一預備金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列，以支

應各項經費之不足。 

本年度尚未申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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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執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全年度預算數 截至6月底止預算執行(2) 

科目名稱 

原預算 
追加

減數 

第

一

預

備

金 

第

二

預

備

金 

合計 

截至6月

底止分

配數 
(1) 

累計實

現數 

應收數 

或 

預付數 

合計 

歲入超

收(短

收)或

歲出分

配數餘

額 

預算執

行率％
(2)/(1)

歲入部分：  23,296     23,296  11,629  13,190   13,190 1,561 113.42

罰款及賠償收

入 
30    30 0 30  30 30

規費收入  22,423     22,423  11,206  12,438   12,438 1,232 110.99

財產收入 27    27      15     45      45 30 300.00

其他收入 816    816 408 677  677 269 165.93

       

歲出部分： 397,868    397,868 241,622 235,765 5 235,770 5,852 97.58

一般行政 383,970    383,970 235,607 230,128  230,128 5,479 97.67

審判業務 11,663    11,663 5,386 5,053 5 5,058 328 93.9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769    1,769 629 584  584 45 92.85

  交通及運輸

設備 
189    189 189 144  144 45 76.19

  其他設備 1,580    1,580 440 440  440 0 100.00

第一預備金 466    46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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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一、 通案決議部分：  

(一) 104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 380 億元不予保留。105 年度中

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 288 億元如下表，倘財政狀況良好，原則不

予出售；釋股對象以政府四大基金為限，釋股費用併同調整。  

預算編列機關 釋股標的 釋股金額 

財政部 合作金庫金融控股公司 47 億元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126 億元 

行政院 台灣積體電路公司 115 億元 

合      計 288 億元 

  

屬財政部、交通部及國家發展委

員會應辦事項。 

(二) 10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健保保險補助：除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補助第四類被保險人保險費

不刪外，其餘統刪 5%；另隨同減列內政部補助第三類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保險費 7 億 8,821 萬 5,000 元、教育部與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第一類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 8,645 萬元、勞動部補

助第一類至第二類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 24 億 5,425 萬

5,000 元、衛生福利部與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第一類至第三類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保險費 3 億 3,614 萬 6,000 元，以及政府應負擔健

保費法定下限差額 27 億元。  

2.大陸地區旅費：統刪 3%。  

3.委辦費：除人事行政總處、公務人力發展中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主管、法

務部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與管理、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屠宰衛生檢查、畜禽藥物殘留檢測及檢疫偵測犬

業務、衛生福利部推動性別暴力防治、社會救助業務、規劃建立社

會工作專業、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療衛生體系、醫事人力培育與

訓練、健全緊急醫療照護網絡、長照服務量能提升計畫、推動身心

障礙醫療復建網絡、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

品藥物管理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社會及家庭署

辦理推展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文化部主管不刪；工業局工業技術

升級輔導計畫、標準檢驗局及所屬辦理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整體

運作及民生化學計量標準計畫、智慧財產局統刪 1%外，其餘統刪

3%，其中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考試院、銓敘部、審計部、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

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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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理 情 形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公路總局及所屬、勞動及職

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茶業改良場、種苗

改良繁殖場、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環境保護

署、環境檢驗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理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4.軍事裝備設施、房屋建築、車輛及辦公器具、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除人事行政總處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立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監察院、警政

署及所屬、外交部駐外機構業務計畫、法務部主管、衛生福利部社

會救助業務、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品藥物

管理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歲

修定保料配件及機械儀器養護費不刪外，其餘統刪 3%，其中中央

研究院、行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審計部新北

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營建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賦稅署、

臺北國稅局、高雄國稅局、北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

中心、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國立教育廣播電臺、國

家教育研究院、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路總局及所屬、

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林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茶業改良場、桃園區農業改良場、漁業署及所

屬、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理署、國民健康署、國

家中醫藥研究所、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海岸巡防署主管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5.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中央研究院、人事行政總處及所屬、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南部院區籌建計畫、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立法院主管、司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智慧財產法院司法機關

擴遷建計畫、臺灣高等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臺灣臺北地方法

院營建工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營建工程預算、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外交部駐外機構

業務計畫、購置駐外機構館舍計畫與汰換駐外機構公務車預算、財

政部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以前年度未分配盈餘轉列增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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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費、法務部主管、衛生福利部醫事人力培育與訓練、緊急醫療

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理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

中央健康保險署、海岸巡防署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計畫、

臺北港海巡基地、海巡岸際雷達系統換裝計畫、海洋巡防總局艦艇

特別檢驗（大修）經費、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公務病床轉型護理之家相關預算不刪；科技部增撥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金統刪 1%；教育部主管、文化部主管統刪 3%外，

其餘統刪 5%，其中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中

高等行政法院、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

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臺灣士林地方法院、臺灣新北地方法院、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栗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林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蓮地方法院、臺灣

宜蘭地方法院、臺灣基隆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少年及家事法院、福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福建金門地方法院、福

建連江地方法院、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審計部新北市審計處、審

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

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

北國稅局、高雄國稅局、北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國立教育

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工業局、中小企業處、民用航空局、

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路總局及所屬、僑務

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漁業署及所屬、環

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海岸巡防署主管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6.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律義務支出、中央研

究院、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教育部主管、法務部主管、中小企

業處、漁業署捐助各級漁會辦理臺灣地區各漁業通訊電臺營運輔

導、衛生福利部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社會救助業

務、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療衛生體系、醫事人力培育與訓練之捐

助、健全緊急醫療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理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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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藥粧業務、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量能提

升計畫、推動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文化部主管、科技部對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

心之捐助不刪；經濟部科技預算、工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

智慧財產局統刪 1%外，其餘統刪 3%，其中行政院、內政部、消防

署及所屬、移民署、財政部、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公路總局及

所屬、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糧署及所屬、衛

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環境保護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及

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7.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律義務支出、一般性補助款、教育部主管、

法務部主管、衛生福利部長照服務量能提升計畫、社會救助業務、

健全緊急醫療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理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

及藥粧業務、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量能提升計

畫、推動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文化部主管不刪外，其餘統刪 4%，

其中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公路總局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衛生福利部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行調整。  

8.空中勤務總隊「飛機維護 5 年中程計畫」經費減列 7,120 萬元，

科目自行調整。  

9.賦稅署「地方政府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減列 8 億 8,122 萬

7,000 元，科目自行調整。 

(三) 10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委辦費共編列 342 億 7,130 萬

9,000 元，較 104 年度法定預算數 289 億餘元及 103 年度決算數

269 億餘元，分別增加 18.37%及 27.27%，更較 5 年前 100 年度決

算數 222 億餘元增加逾 54%，部分機關委辦費占業務費比例甚至超

過 50%，且有高達近 98%者，儼然成為「發包中心」。  

行政院組織改造基礎法案陸續於 99 年 1 月及 100 年 4 月間

完成立法，並於 101 年度起啟動組改；惟 105 年度各公務機關預算

員額達 13 萬 3,594 人，較 99 年度增加 1,117 人，政府公務人力

並未隨委辦預算之成長而有所降低，人員運用效率明顯不彰。查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管理辦法中訂有「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力之

工作狀況」、「員額總數之合理性」等，爰要求行政院除應責成所屬相

關機關確實落實定期評鑑工作外，並應全面檢討各機關員額與委外業

務等人力資源運用、配置之妥適性，於六個月內向立法院提出詳盡之

改善報告。 

屬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應辦事

項。 

(四) 行政院所屬公營事業轉投資之公司，其泛公股之股份占總額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其公股代表董、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不得逾越原公營事

屬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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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同等職位之薪資。然因羅致不易或具有專長特殊者，應報股權管理

機關核備者為例外。 

(五) 近來屢傳有政府轉投資事業以業務需要為由另籌設新公司之情形，然

距 2016 總統大選僅剩 1 個多月，於此之時，政府任何大動作、大

改變皆屬不宜，否則，若決策有誤，社會將付出更大成本。而以國家

資源投注新設事業係重大政策決定，實應審慎衡酌其必要性，以避免

國家資源重複投入之浪費；爰要求行政院責令各機關及所屬與附屬單

位、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除已編列預算送立法院審議者，俟審

議結果決定外，其餘均暫緩籌設新設公司作業，並於三個月內就相關

籌設計畫、效益評估等，向立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

後，始得執行。 

本院主管無籌設新設公司計畫。

(六) 10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預算，除訂有契約者依契約所定進度、

時程給付外，原則上均應按月依比例分配辦理。 

遵照辦理。 

(七) 近期政府為改善經濟體質並擴大出口，以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幕

僚單位，研擬多項出口提振措施，交由相關部會執行。惟就強化輸出

入銀行業務方面，雖核定由政府預算撥款進行增資、擴大對單一客戶

無擔保授信金額並強化「雙印市場」，但前述增資僅係就資本額進行

小幅改善，而未能對輸出入銀行所面臨人事規模及薪給等問題，一併

檢討改善。矧從近年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而言，特別就從事高附加價值

產業之已開發國家，輸出入金融機制的發達至關重要，政府有必要整

合相關資源、運用輸出入銀行收益穩定等特性，研究此機制如何成長

完備，至少必須能符合臺灣當前國際貿易需求。爰要求行政院責成國

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財政部、經濟部、行政院主計總處和人事行政總處

等有關單位就未來中國輸出入銀行發展進行通盤檢討，並於六個月內

就初步檢討情形，向立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屬國家發展委員會、財政部、經

濟部、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及行

政院主計總處應辦事項。 

(八) 查民國 83 年起，花蓮縣政府為順應民意及配合政策需要，減徵花蓮

機場及空軍佳山基地航道噪音干擾區域之房屋稅，以及禁、限建地區

之地價稅。自實施以來，花蓮縣（花蓮市、新城鄉、吉安鄉、秀林鄉、

壽豐鄉等）地方公所已短收地價及房屋稅迄今累計達 20 億元，造成

地方施政困難。綜上，地方長期承受因設置國防軍事設施而連帶影響

地方發展侷限甚巨，如今更要承擔隨之衍生財源短缺之苦果。然地方

政府及民意代表多次反應，惟中央主管機關處理進度緩慢，恐導致花

蓮縣相關鄉鎮市公所發不出雇員薪資、幼稚園被迫關門。爰此，要求

主計總處協同國防部針對國防管制區做全國性調查，同時與財政部研

議一般性地方補助款公式之基準概算，將國防影響區域納入評分標準

之規定，並於一周內提出實質補助及改善方案之書面報告至立法院。

屬行政院主計總處、國防部及財

政部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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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中國大陸於今年提出「中國製造 2025」中將半導體產業列為中國從

製造大國發展為製造強國的戰略性計畫之關鍵性項目，並進行全球半

導體業策略性收購；是以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避免敏感技術轉移

到中國，業於 104 年 7 月否決中國大陸紫光集團收購美國美光科技

公司案。  

中國大陸紫光集團係由中國官方色彩濃厚的清華控股擁有 51%

的股權，為單一最大股東，實屬完全是由中國官方主導的戰略性主權

基金。紫光集團要求我方必需開放陸資投資 IC 設計，否則將不讓我

方 IC 設計進入大陸市場，此已非單純業界競爭而涉國家安全層次問

題。  

中國大陸紫光集團又宣布擬取得我國的力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矽品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

封裝測試廠商各 25%之股權；而這三家半導體封測廠商其全球全排名

及市占率，分別為矽品、力成與南茂分別為全球排名第三、市占率

9.6%，全球排名第五、市占率 5%與全球排名第九、市占率 2.8%，合

計達 17.4%，對於我國及全球的半導體封測產業影響甚鉅。  

中國大陸紫光集團擬收購我國半導體封裝測試三大廠商，顯然是

中國全球戰略性收購之一環。對於中國大陸資金可能藉由台灣開放社

會的特性，化身為民間公司進行不當人才挖腳、商業機密竊取、技術

移轉等行為，更是政府應積極防範，以維繫台灣經濟安全；面對中國

大陸戰略性之出擊，我國政府更不容輕率以對，爰要求：  

1.攸關我國敏感技術、產業存續之半導體設計產業，政府在現階段不

得開放陸資投資。  

2.就整體 IC 產業所涉敏感科技、國家安全、產業佈局及影響評估等，

經濟部及相關部會應予嚴審，在向立法院提出專案報告前，經濟部

投審會不得許可陸資來台相關投資或併購案。  

3.針對中國大陸紫光集團擬收購我國力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矽品精

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封裝測試

公司股權一案，經濟部等相關單位應予嚴審，在相關影響評估等未

向立法院報告前，不得許可。 

屬經濟部應辦事項。 

二、 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行政院主管涉及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應辦部分： 
 

(二十二) 鑑於資產管理公司非金融機構，民眾無法依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向資

產管理公司提出債務協商，造成民眾面臨龐大債務之餘，還要付高額

的利息，陷入無止盡的還款處境，故實應將資產管理公司納入債務協

商與調解之對象。對此一現象，本院已有相關「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

依101年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費者

債務清理條例第151條之1第3項、

第153條之1第3項及101年2月6

日修正發布之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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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修正草案，爰建請司法院擬具修正草案送本院審議。 施行細則第44條之1第 1項規定，

資產管理公司如為債權移轉之受讓

人，無論其受讓債權係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或聲請調解之前或後，均得納入

債務清理協商或調解之對象，參與債

務清理協商或調解程序，核與立法院

要求項目之意旨相符，尚無修正消費

者債務清理條例之必要。 

 


